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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憲後各政黨、各級黨部之書記長，不得認為公務員。

釋字第八號解釋（41.10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原呈所稱之股份有限公司，政府股份既在百分之五十以上，縱依

公司法組織，亦係公營事業機關，其依法令從事於該公司職務之人員，

自應認為刑法上所稱之公務員。

釋字第九號解釋（41.10.27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一、裁判如有違憲情形，在訴訟程序進行中，當事人自得於理由內指摘

之。

二、來文所稱第二點，未據說明所持見解與本機關或其他機關所已表示

之見解有何歧異，核與大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之規定不合，礙難解

答。

釋字第一○號解釋（41.11.22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私營事業機關所敷設之鐵道，事實上已負公共運輸責任，又同受

交通主管機關之監督管理者。其器材被盜，在戰時自得適用戰時交通器

材防護條例之規定，至輕便軌道（俗稱擡車線）既有別於通常鐵道，即

不得併予援用。

釋字第一一號解釋（41.11.22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員不得兼任新聞紙類及雜誌之編輯人、發行人，業經本院釋

字第六號解釋有案，至社長、經理、記者及其他職員，依公務員服務法

第十四條第一項之規定，自亦不得兼任。




